
 

中 國 香 港 體 適 能 總 會 有 限 公 司 電郵 Email : info@hkpfa.org.hk 

網址 Website: http://www.hkpfa.org.hk 

電話 Tel : (852) 2838 9594 

傳真 Fax : (852) 2575 8683 

Physical Fitnes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, China Ltd.  
香港九龍尖沙咀山林道 9-11 號卓能中心 17 樓 
17/F, Cheuk Nang Centre, 9-11 Hillwood Road, Tsim Sha Tsui, Kowloon, Hong Kong 

 

           證書重審申請表格 
申請人姓名：(中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必須與身份證相同)  

(English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Same as HKID)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員證號碼：       (如有) 

   

凡持有由 PFA 頒發的「健體導師、體適能測試員及私人教練證書」的人士，必須在證書有效期的四年內獲取所需學分。 

證書重審申請人須知 (敬請詳閱本會網頁) 

1. 證書已逾期一年之申請均恕不辦理。  

2. 如申請人因填報證書重審表格錯誤而使重審之證書有誤，已繳納之費用概不發還。 

3. 申請證書重審時，必須附上申請重審的證書的副本(連加簽核實)、「延續教育學分」的證明文件及「成心肺復甦法證書」的副本(連

加簽核實)並標明附件編號，本會概不另行代為查找。 

4. 倘若欠缺以上文件或文件不足，本會將以電郵要求申請者額外補充佐證或說明，此舉將影響審批時間。 

5. 所有隨表格遞交的文件均不獲發還，申請人須自行存檔及備份。本會亦有權要求申請人遞交正本以作核實之用。  

6. 本會將同步審視申請表格內所選的證書重審，即每份申請之「延續教育學分」須完全滿足所有申請重審的證書，方會處理及更新

證書有效期。若因部分申請重審證書之「延續教育學分」不足，而需撤回有關申請，以便先行處理其他已滿足「延續教育學分」

的證書重審，已繳納之費用概不發還。 

7. 每份申請將以申請日期起計，只保留一年時限作補交文件。如未能於期限前補交所有文件，請重新繳付費用並提交申請。 

8. 證書重審的審批程序（由交齊文件起計算）需時約六至九個星期，敬請預留時間申請證書重審。 

9. 由 2025 年 12 月起，本會只頒發電子證書。在證書重審完成後均以電郵通知，申請者可登入賬戶及自行下載證書。 

10. 如需實體證書，需另付每張港幣$250。 

11. 體適能測試之實務時數或經驗將不作考慮為「實務經驗」學分。 

12. 「成人心肺復甦法證書」為證書重審的條件之一而不會計算學分。  

13. 所有急救類型項目的學分（不論時數）均換算 3 學分為基準，相同類別項目亦只能在同一重審週期計算一次。 

14. 同一申請表上所填寫的相同類型課程/工作坊/會議/研討會等只計算其中一次，即重覆項目均不會計算任何學分。 

***如對申請人所提交的資料有任何存疑，本會將保留最終決定及審批權利*** 

I) 本人現正為以下證書申請重審（請在圈中以✓號表示或於橫綫上填寫證書名稱）: 實體證書 

(請✓) Ａ. （需獲取學分：甲部「專業知識」：28 學分；乙部「實務經驗」：12 學分） 

○ 器械健體導師 [Resistance Training Instructor] ○  

○ 兒童體適能導師 [Children Fitness Instructor] ○  

○ 長者健體導師 [Elderly Fitness Instructor]                    ○  

○ 水中健體導師 [Hydro-Fitness Instructor]  ○  

○ 伸展訓練導師 [Stretching Instructor] ○  

○ 健體舞導師 [Aerobic Dance Instructor] ○  

○ 團體有氧運動導師 [Group Aerobic Exercise Instructor] ○  

○ 壓力處理及鬆弛技巧導師 [Stress Management & Relaxation Techniques Instructor] ○  

○ 戶外體適能導師 [Outdoor Fitness Instructor] ○  

○ 運動良藥︰慢性病患者健體指導員 [EIM Fitness Instructor] ○  

○ 水中復健及深水健體訓練應用 [Aquatic Exercises and Deep Water Workouts for Rehab. Training] 

○ 健身設施管理應用 [Fitness Facilities Management] 

○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○  

○  

○  

B. （需獲取學分：甲部「專業知識」：42 學分；乙部「實務經驗」：18 學分）  

○ 高級體適能測試領袖 [Physical Fitness Assessment Leader (Advanced Level)]  ○  

○ 二級 PFA 私人體適能教練 [PFA Personal Fitness Trainer (II)] ○  

○ 一級 PFA 私人體適能教練 [PFA Personal Fitness Trainer (I)] ○  

○ PFA 資深體適能教練 [PFA Senior Fitness Trainer] ○  

○ PFA 健康體適能專家 [PFA Health Fitness Specialist] ○  
續後頁填妥表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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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) 甲部「專業知識」學分 (如本欄空格不敷應用可自行另加附頁並標明附件編號) 

泛指與運動、健康體適能、醫學或體育範疇相關的教練知識，並非指一般普羅大眾都能掌握的基本健康促進、保健及運動知識。申請證書重審人 

士可參與由本會、其他專業組織、體適能培訓機構、大學，或大專院校所舉辦的相關課程、會議、研討會或工作坊等活動來累積學分。 

與體適能相關的活動／課程名稱 活動／課程日期或期間 參加時數 
附件編號 

(請標明在附件的右上方) 

   101 

   102 

   103 

   104 

   105 

   106 

   107 

   108 

   109 

   110 

總 時 數    

III) 乙部「實務經驗」學分 (如本欄空格不敷應用可自行另加附頁並標明附件編號) 
 以主教練身份從事教授或指導健康體適能相關活動，進行體適能或專業社區服務等途徑所獲取的實際服務經驗。 

與體適能相關的實務經驗名稱 
(受薪 / 義務工作) 

實務經驗日期 服務時數 
附件編號 

(請標明在附件的右上方) 

   201 

   202 

   203 

   204 

   205 

   206 

   207 

   208 

   209 

   210 

總 時 數    

遞交表格及所需證明文件列表（請在圈中以✓號表示）                    *所有已遞交的證明文件正本/副本均不獲發還 

○ 證書重審費用： 現金 / EPS / 信用卡 / 劃線支票［支票號碼：     ］ 

○ 申請證書重審之證書副本並已加簽核實［例：如申請重審「器械健體導師證書」，必須附上其已加簽核實副本］ 

○ 有效「成人心肺復甦法（CPR）證書」副本 

○ 甲部「專業知識」學分證明文件副本並已（每張）加簽核實 

［證明文件必須清楚顯示已出席及相關時數或學分單位，如非本會舉辦之活動均必須提交相關證明文件，包括活動章程、講者簡歷、內容大綱、講義、出席證書(須附時數)等等］ 

○ 乙部「實務經驗」學分證明文件副本並已（每張）加簽核實［證明文件必須清楚顯示已服務相關時數，即由工作機構發出的服務時數證明信（必須有工

作機構抬頭、機構蓋章及負責人姓名並簽署）、電郵信件來往已出席記錄、相關實務經驗的收入津貼證明文件等等］ 

○ 申請人已簽訂表格聲明位置及填報申請日期  
聲明遞交此申請表即表示：本人已詳細閱讀及清楚明白並同意有關申請證書重審的所需要求（己參閱本會網頁所列明的細則及範例），亦聲明及同意此表格所填寫之

各項資料均詳盡及屬實。本會將就著申請者所提交的證明文件，並根據本會所制定的「延續教育學分計算準則」決定最終所獲學分。 

 申請人簽署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日期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
